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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639][bookmark: _Toc15476][bookmark: _Toc12782]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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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2784976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5700370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68862723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838][bookmark: _Toc22256][bookmark: _Toc1913][bookmark: _Toc32112][bookmark: _Toc5489]豆芽菜生产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19432][bookmark: _Toc23807][bookmark: _Toc54828084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558][bookmark: _Toc11327428][bookmark: _Toc22978][bookmark: _Toc19812][bookmark: _Toc25527]范围
[bookmark: _Toc15675][bookmark: _Toc9524][bookmark: _Toc11327429][bookmark: _Toc27510][bookmark: _Toc30349][bookmark: _Toc24556]本部分规定了豆芽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中的术语和定义、生产环境、设备、技术、投入品和采收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区域内的豆芽菜工业化、规模化生产。
[bookmark: _Toc22986][bookmark: _Toc1355502536_WPSOffice_Level1]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24834][bookmark: _Toc13692][bookmark: _Toc6137][bookmark: _Toc5037][bookmark: _Toc11327430][bookmark: _Toc7209]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352 大豆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80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96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不锈钢制品
GB/T 10462 绿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2556 豆芽卫生标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5年第11号公告
[bookmark: _Toc51995906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539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8815][bookmark: _Toc208][bookmark: _Toc28106][bookmark: _Toc20289]3.1 豆芽 bean sprouts
以大豆或绿豆为原料，以水为培植基础，利用原料本身的营养成分培养而成的豆芽。豆芽包括子叶、下胚轴、胚芽和尾根。
[bookmark: _Toc3291]3.2 杀菌 sterilization
用规定温度的热水短时间烫豆或以其他方式对原料豆进行杀菌的过程。
[bookmark: _Toc16109]3.3 洗豆 clean the beans
清洗原料豆，以去除虫蛀、破残、畸形、霉变、发芽、未成熟和小颗粒原料豆的过程。
[bookmark: _Toc26353]3.4 预冷 precool
对清洗后待包装的豆芽进行冷却的过程，可选择冷水预冷、真空预冷等方式。
[bookmark: _Toc24822][bookmark: _Toc551981958_WPSOffice_Level1]生产环境
设置与生产量相适应的工器具清洗场所、洗豆与浸豆车间、原料仓库、检验室等场所，相应场所间应采取有效分隔，符合生产许可证要求。卫生应符合 GB 14881 规定。
[bookmark: _Toc7772][bookmark: _Toc206249228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0634][bookmark: _Toc11327432][bookmark: _Toc10532755]5  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32696][bookmark: _Toc1713656346_WPSOffice_Level2]5.1 建筑内部结构
应设置的生产车间、化验场所及其布局符合生产许可证要求。生产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要求。

[bookmark: _Toc31531][bookmark: _Toc406185781_WPSOffice_Level2]5.2 设施
豆芽生产的供水设施、排水设施、清洁消毒设施、废弃物存放设施、个人卫生、通风设施、照明设施、仓储设施及温度设施，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应配置与生产能力所需的成品冷藏库，及温度监控装置。
[bookmark: _Toc165511381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644][bookmark: _Toc14210]6  生产技术
[bookmark: _Toc7505][bookmark: _Toc1200486236_WPSOffice_Level2]6.1 原辅料要求
[bookmark: _Toc596236002_WPSOffice_Level3]6.1.1 大豆、绿豆
分别应符合 GB 1352、GB/T 10462 的要求，且发芽率不能低于 95%，原料应按品种分类、分批存放，采用先进先出，及时剔出不符合质量和卫生要求的原料。
[bookmark: _Toc332152487_WPSOffice_Level3]6.1.2 生产用水
应符合 GB 5749 要求。
[bookmark: _Toc27554796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199]6.2 消毒措施
6.2.1 场地 
每次制发豆芽之前将生产场地清洗干净，可采用下列方法之一消毒：
a）每次使用紫外线杀菌灯进行杀菌；
b）定期用 0.1 % ～ 0 .3 % 漂白粉或浓度为 3 % 石灰水彻底消毒。
6.2.2 设备
a）采用有效氯浓度为500mg/L的漂白粉溶液或 3 % 石灰水浸泡 1 h 以上，清水冲洗直至完全干净；
b）经太阳暴晒，75 % 酒精消毒。
不得使用其它化学药剂灭菌、虫、鼠、蝇、蚊和蟑螂。
6.2.3 塑料周转筐
使用 0 .2 % 漂白粉溶液（或 3.0 % 石灰水，或 75 % 酒精）喷洒，后用清水冲洗直至完全干净。
[bookmark: _Toc165285388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8437]6.3 洗豆与浸豆
6.3.1 用清水清洗豆子，剔去虫蛀、破残、畸形、霉变、已发芽过的颗粒以及特小或粒、未成熟颗粒，淘洗 2 次 ～ 3 次，洗净泥沙、去除杂质。
6.3.2 清洗后的豆子即可进行浸豆，浸豆用水量至少应达到豆子重量的 2 倍，大豆浸豆时，直接用 20℃～25℃清水浸泡 5 h ～6 h；绿豆浸豆时，先用 75℃ ～80℃热水烫豆 1 m ～3 m 并不停搅动，进行热力杀菌，然后迅速冲入冷水冷却，用20℃ ～25℃的清水浸泡 3 h ～4 h。
6.3.3 结束浸豆时再淘洗豆子 2 次 ～ 3 次，并轻轻操搓、冲洗、漂去豆子上的黏液。如发现烂豆应及时剔除。
[bookmark: _Toc29529][bookmark: _Toc1968179050_WPSOffice_Level2]6.4 培育
[bookmark: _GoBack] 6.4.1 浸后的豆子运至培育车间装入容器中进行培育，培育容器的底部应配置疏水层；然后关闭车间大门，采用人工或自动栽培系统，对培育条件进行管理控制，每隔 2 h ～ 4 h 喷淋一次，压力控制在0.1-0.3MPa，喷淋要均匀，室内温度保持在 20 ℃ ～ 26 ℃，湿度保持在 80 % 以上。大豆芽一般培育周期约 6 d ～ 7 d，绿豆芽培育周期约 4 d ～ 5 d。
6.4.2 培育人员应每天检查喷淋是否正常、观察豆芽生长情况，如发现烂芽应及时剔除，出现大量烂芽时应将该培育容器中豆芽全部废弃或销毁。
[bookmark: _Toc102422073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972]6.5  添加物
浸豆过程不得添加使用任何化学杀菌剂、防腐剂及抗生素；不得使用不符合GB2760规定的其它食品添加剂；禁止使用防落素(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6-BA）、赤霉素（九二〇）等豆芽菜生产中禁用物质，检测品质必需符合GB 2760、GB 14881、GB 22556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5年第11号的规定。
[bookmark: _Toc27981][bookmark: _Toc1202217921_WPSOffice_Level1]7   产品采收
[bookmark: _Toc105758723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070]7.1 采收
豆芽在培育车间生长 6 d ～7 d 后，大豆芽下胚轴长 8 cm ～12 cm、根须长3 cm ～5 cm，绿豆芽下胚轴长 6 cm ～10 cm、根须长 4 cm ～6 cm，即可采收。将培育容器移运至清洗脱壳生产线。
[bookmark: _Toc19147][bookmark: _Toc2030898853_WPSOffice_Level2]7.2 清洗
利用清洗设备清洗脱壳，清洗去除 95 % 以上豆芽种皮和部分根须。
[bookmark: _Toc35608639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343]7.3 预冷
清洗完的豆芽应及时移至预冷线进行预冷。
a) 冷水预冷 经 0 ℃ 的水冷却 3 min ～4 min 后取出，预冷后豆芽的中心温度应保持在2 ℃ ～ 4 ℃ 之间 ，预冷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b) 真空预冷  将豆芽装入保鲜袋中，确保外界空气无法进入或仅能少量进入，然后置于冰箱获冷库保存，保存温度应保持在0 ℃ ～ 1 ℃，相对湿度为95%。‌‌
[bookmark: _Toc27117][bookmark: _Toc2140092535_WPSOffice_Level2]7.4 散装
豆芽装入清洗消毒完的周转筐立即移至冷藏库，冷藏库温度应保持在 0℃~4℃。
[bookmark: _Toc32409][bookmark: _Toc410292846_WPSOffice_Level1]8 检验
应配备相应的检验设备和专业人员，对原料、辅料、产品等进行进出厂检测，检测项目主要包括禁用物质（如6-苄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钠）、重金属（铅≤0.1mg/kg、镉≤0.3mg/kg）、农药残留（如毒死蜱、氧乐果）、亚硫酸盐及微生物（菌落总数≤1000CFU/g、大肠菌群≤ 30MPN/100g、致病菌不得检出）等‌并登记备案。产品质量标准应符合 GB 22556 的规定，食品添加剂含量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3规定。
[bookmark: _Toc44231082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5361]9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应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要按规定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根据 GB 14881 规定食品加工人员如患有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及有明显皮肤损伤未愈合的，不得从事生产工作，岗前应作岗前培训。
[bookmark: _Toc17458][bookmark: _Toc1721900463_WPSOffice_Level1]10 生产记录
建立生产记录，对生产环境、生产技术、投入品的名称、来源、使用量、日期、采收、检验等进行记录。生产记录应当保存两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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